
第三章 招标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当采购包的评标方法为综合评分法时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

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

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

分处理。）

（注：当采购包的评标方法为最低评标价法时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

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

体要求。）

3.1 采购项目概况

采购一家供应商实施涪城区工区街道、吴家镇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服务。

3.2 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 服务内容

采购包 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50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499,9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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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服务要求

采购包 1：

标的名称：涪城区工区街道、吴家镇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服务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 1 （一）单价限价：



单价限价：106.85 元

/人，本项目报单价，超过单

价限价的报价为无效报价；

服务期三年。

因各片区具体需体检的

从业人员无法确定，采购人

有权根据各片区具体的检测

人数，在实施过程中对各包

预算进行调整，2024、2025、

2026年度根据财政预算合理

增减。

（二）技术要求

1、体检对象

（1）从事接触直接入

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

人员;

（2）直接从事挤奶工

作或生鲜乳收购和乳制品生

产的人员;

（3）餐(饮)具集中消

毒服务单位与餐(饮)具直接

接触的操作人员;

（4）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

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中直接

接触药品的人员;

（5）公共场所直接为

顾客服务的人员;

（6）直接从事饮用水

生产供应、卫生管理、供水

设施清洗消毒、水质处理器

(材料)生产的人员;

（7）直接从事化妆品

生产的人员;

（8）直接从事消毒产

品生产的操作人员;

（9）其他依法需要进

行预防性体检的人员。

2、体检项目

（1）从事接触直接入

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

人员，直接从事挤奶工作或



生鲜乳收购和乳制品生产的

人员，餐(饮)具集中消毒服

务单位与餐(饮)具直接接触

的操作人员，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

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中直

接接触药品的人员等从业人

员必筛疾病包括：霍乱、细

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

和副伤寒、病毒性肝炎(甲

型、戊型)、活动性肺结核、

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

疾病。

（2）公共场所直接为

顾客服务的人员，直接从事

饮用水生产供应、卫生管理、

供水设施清洗消毒、水质处

理器(材料)生产的人员等从

业人员必筛疾病包括:痢疾、

伤寒、甲型病毒性肝炎、戊

型病毒性肝炎、活动性肺结

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

病等疾病。

（3）直接从事化妆品

生产的人员必筛疾病包括:

痢疾、伤寒和副伤寒、病毒

性肝炎(甲型、戊型)、活动

性肺结核以及手癣、指甲癣、

手部湿疹、发生于手部的银

屑病或鳞屑、化脓性或者渗

出性皮肤病等疾病。

（4）直接从事消毒产

品生产的操作人员必筛疾病

包括:痢疾、伤寒和副伤寒、

病毒性肝炎( 甲型、戊型)、

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

渗出性皮肤病、手癣、指甲

癣等疾病。

（5）不得将乙肝病毒

血清学指标作为从业人员取

得健康证明的体检项目。

3、服务要求：

（1）具备预防性体检

检查项目中所有疾病检查诊



断能力。

（2）开展的预防性体

检项目与其获准的医疗机构

执业范围(诊疗科目)相符，

至少设置有内科、皮肤科、

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

并配备相应仪器设备（至少

包含 1 台生化检查设备、1

台 X线机）。

（3）具有与预防性体

检项目相适应的医疗卫生技

术人员，至少配备 1 名主检

医师且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

（4）具有健全的临床

检查、实验室检验、X 线检

查等常规工作程序，有健全

的质量管理和资料档案管理

等制度。

（5）具有开展从业人

员预防性体检专门场所或区

域。

（6）具备与体检工作

相匹配的信息采集和信息上

传设备条件。

（7）提供预约服务，

用人单位将本单位需预防性

体检从业人员名单统计后向

供应商提出预约申请，供应

商按预约申请名单提供《四

川省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项

目表》（体检表格式详见附

件 1，以下简称《体检表》）。

个体从业人员可凭营业执照

或行业主管部门相关证明材

料向供应商提出预约申请。

（8）供应商对体检人

员进行“三查”（即核查《体

检表》姓名与身份证是否一

致，身份证与体检者是否一

致，《体检表》照片与体检

者是否一致），认真询问从

业人员的病史和职业史，规

范开展检查。



（9）供应商在体检结

束后 7 个工作日内出具书

面检查报告；根据检查结果，

对预防性体检合格者发放

《四川省从业人员预防性体

检合格证》（合格证格式详

见附件 2，以下简称《合格

证》），供应商需保证出具

的合格证在全省范围内有

效，有效期 1 年。对体检不

合格者，出具体检报告，告

知情况，并提出建议。

（10）对异常结果凡

需进一步检查确诊的，由供

应商向本人提出建议并给予

安排，进一步检查的费用由

复检本人或用人单位自行承

担，费用不计入体检经费内。

（11）供应商做好体

检人员现场询问工作并维护

体检现场秩序。

（12）供应商按照需

要对个人检查结果及用人单

位信息实行保密。

（13）供应商使用绵

阳市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系

统，将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

的登记、体检信息以及体检

《合格证》信息录入绵阳市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系统。

（14）供应商要加强

与用人单位沟通协作,严把

体检对象入口关,认真开展

身份核实，确保体检人员为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需要进

行预防性体检的从业人员。

要建立预防性体检工作管理

制度，公示检查流程及项目，

严格按照规定项目、频次和

诊疗操作规范开展预防性体

检，规范出具《合格证》。

供应商不得利用从业人员开

展健康体检以外的其它研究

工作。



（15）供应商须将每

年度开展的从业人员预防性

体检情况汇总后报采购人并

建立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个

人档案，保存期限为 15 年。

（16）供应商须按照

《四川省健康档案云平台从

业人员预防性体检接口文

档》要求，自行负责对接四

川省健康档案云服务平台，

并及时、准确、完整的上传

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登记信

息、体检结果信息以及体检

《合格证》信息。

3.2.3 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 1：
/

3.2.4 设施设备配置要求

采购包 1：
/

3.2.5 其他要求

采购包 1：
/

3.3 商务要求

3.3.1 服务期限

采购包 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65 日

3.3.2 服务地点



采购包 1：
绵阳市涪城区

3.3.3 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 1：
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
205 号）、《绵阳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工作的通知》(绵财采〔2021〕
15 号)和采购文件要求、响应文件的应答进行验收；由采购人自行组织验收。

3.3.4 支付方式

采购包 1：
分期付款

3.3.5.支付约定

采购包 1： 付款条件说明： 按季度支付，根据每季度结算价在次月支付该季度结算价的 80% ，

达到付款条件起 14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80.00%。
采购包 1： 付款条件说明： 每季度剩余的 20%在年服务期满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4 日内，

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00%。

3.3.6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 1：
合同约定执行

3.4 其他要求

★一、商务补充要求：1、服务期限：三年，合同一年一签，每月向采购人提交本月所体检

的报告并通过采购人验收；每一年采购人将对中标供应商进行考核，经考核合格后，续签下

一年合同。 2、结算及支付方式： （1）结算方式：中标供应商每月通过“健康合格证明管

理系统”，汇总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工作开展情况，报采购人、财政部门，作为结算依据，

采购人根据汇总的从业人员数量*中标单价进行结算。 （2）付款方式：按季度支付，根据

每季度结算价在次月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该季度结算价的 80%，每季度剩余的 20%在年服务

期满后 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中标供应商应提交相关材料及票据给采购人审核和核算。

（3）供应商所报价格包含实施本此预防性体检项目所需的材料费、人工费、机器设备使用

费、检验费、税费、利润、招标代理服务费等，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3、服务要

求： （1）中标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服务业务分包或转包给第三方承担，一旦发现，采购人



有权立即终止合同。 （2）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不得提供虚假承诺及虚假证明材料，一旦发

现，采购人将不予支付任何款项，并追究违约责任。 （3）体检期间所有医务人员须取得执

业许可并持证上岗。 （4）在服务期间，在中标单价不变的情况下，若体检人员的体检内容

需要部分调整，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进行协商，若无法协商，采购人有权终止采购合同。（5）
每季度结束后，采购人将进行抽查考核，若服务满意度低于 80%或未能达到相应的服务标准

或因中标供应商原因致体检人员伤害的，采购人将终止合同，并取消其中标资格。 （6）供

应商在服务期间，不得存在对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开展体检服务、出具虚假体检证明、检查项

目不齐全、骗取财政资金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若经采购人发现，采购人有权终止合

同，并追究其违约责任。 4、从业人员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其中一家完成体检服务，供应商

不得因不属于本片区范围内而拒绝提供体检服务。 5、从业人员体检数量不定，采购文件中

的数量为参考数量，采购人不负责保障各片区具体从业人员体检数量，供应商在投标时须综

合考虑其投标风险，并自行承担相应损失。 6、供应商因不规范执业所引发的纠纷，由供应

商负责解决，采购人有权督促供应商解决纠纷。 注：上述要求中的服务期限、结算及支付

方式与 3.3 商务要求中的 3.3.1 服务期限、3.3.5 支付约定不一致的以 3.4 本条要求描述的为

准，对 3.3 商务要求中的 3.3.1 服务期限、3.3.5 支付约定不作实质性要求。 二、履约相关

要求(仅为评审依据，未完全满足仅按评审细则及标准进行扣分，不影响其投标文件有效性)：
1、供应商根据本项目实施情况，提供体检服务方案，内容包含①体检预约及引导措施,②
体检项目流程安排及各环节检验工作程序，③现场秩序维护方案，④体检期间人员配置及

职责分工,⑤体检报告上传及体检报告现场打印方案；⑥对体检不合格者后续跟踪服务方案。

2、供应商根据本项目实施情况，提供质量保障措施，内容包含①体检服务各项质量标准的

承诺及目标；②服务质量控制措施；③质量管理制度；④体检资料档案管理制度。 3、供

应商根据本项目实施情况，提供应急预案，内容包含①突发疾病预案，②紧急伤害事件应

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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